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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召開 110年第 2次「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
商金補助款支用查核評估小組」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110年 10月 15日下午 2時 30分 

地    點：本署四樓會議室 

召 集 人：陳主任檢察官怡利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席人員：(如附件簽名冊) 

記錄人員：張宏瑞 

壹、 召集人宣佈開會 

貳、 觀護人室報告支用查核評估小組查核結果(各專案計劃之執行成果查核及查

帳結果，詳如附件 1、2、3) 

110 年度 1-8 月緩起訴處分金暨協商程序履行金額指定團體執行成果查核： 

一、 社團法人中國神召會台灣區議會屏東神召會(詳成果彙整表編號 1) 

（編號 1）110 年度 1～5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弱

勢家庭兒童課後照顧計畫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新台幣(以下同)44,650

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44,650 元。 

二、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(詳成果彙整表編號 2～17) 

(一)（編號 2）110 年度 5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「直接保護」、「間接保護」、「暫時保護」計畫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

計新台幣(以下同)12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2,000 元。 

(二)（編號 3）110 年度 5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「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」計畫活動成果，支出金

額計 20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0,000 元。 

(三)（編號 4）110 年度 5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」計畫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106,800 元，

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06,800 元。 

(四) （編號 5）110 年度 5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64,997 元，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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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64,997 元。 

(五)（編號 6）110 年度 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「直接保護」、「間接保護」、「暫時保護」計畫成果，支出金額計新

台幣(以下同)31,4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31,400 元。 

(六)（編號 7）110 年度 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「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」計畫成果，支出金額計

22,5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2,500 元。 

(七)（編號 8）110 年度 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」計畫，支出金額計 83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

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83,000 元。 

(八)（編號 9）110 年度 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計 93,200 元，初

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93,200 元。 

(九)（編號 10）110 年度 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「直接保護」、「間接保護」、「暫時保護」計畫活動成果，支出金額

計 182,7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82,700 元。 

 (十)（編號 11）110 年度 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「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」計畫活動成果，支出金

20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0,000 元。 

(十一)（編號 12）110 年度 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」計畫，支出金額計 103,600 元，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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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03,600 元。 

(十二)（編號 13）110 年度 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「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」，支出金額計 65,993 元，初

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65,993 元。 

(十三)（編號 14）110 年度 8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「直接保護」、「間接保護」、「暫時保護」計畫，支出金額計 19,100

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9,100 元。 

(十四)（編號 15）110 年度 8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「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」計畫，支出金額計 47,570

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47,570 元。 

(十五)（編號 16）110 年度 8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」計畫，支出金額計 114,200 元，初

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14,200 元。 

(十六)（編號 17）110 年度 8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 110 年度「民俗藝術花燈工藝訓練班」，支

出金額計 20,89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0,890 元。 

三、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屏東分會(詳成果彙整表編號 18-37) 

(一)(編號 18)110 年度 5 月運用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理受

保護人心理創傷復健，支出金額 16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

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6,000 元。 

(二)（編號 19）110 年度 5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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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，支出金額計 28,437 元，初核完

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8,437 元。 

(三)（編號 20）110 年度 5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

理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(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事項)，支出金額

計 15,6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5,600 元。 

(四)（編號 21）110 年度 5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

理犯罪被害保護業務(保護業務)，支出金額計 20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

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0,000元。 

(五)（編號 22）110 年度 5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

理守護馨園—安馨(薪)就業輔助專案，支出金額計 66,400 元，初核完成，

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66,400元。 

(六)（編號 23）110 年度 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

理受保護人心理創傷復健，支出金額計 28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

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8,000元。 

(七)（編號 24）110 年度 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

理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，支出金額計 1,587 元，初核完

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,587元。 

(八)（編號 25）110 年度 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

理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(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事項)，支出金額

計 16,2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6,200元。 

(九)（編號 26）110 年度 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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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犯罪被害保護業務(保護業務)，支出金額計 20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

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0,000元。 

(十)（編號 27）110 年度 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

理守護馨園—安馨(薪)就業輔助專案，支出金額計 66,400 元，初核完成，

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66,400元。 

(十一)（編號 28）110 年度 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受保護人心理創傷復健，支出金額計 10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

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0,000元。 

(十二)（編號 29）110 年度 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，支出金額計 51,418 元，初核

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51,418元。 

(十三)（編號 30）110 年度 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(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事項)，支出金

額計 16,8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6,800元。 

(十四)（編號 31）110 年度 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犯罪被害保護業務（保護業務），支出金額計 129,9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

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29,900元。 

(十五)（編號 32）110 年度 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守護馨園—安馨(薪)就業輔助專案，支出金額計 68,800 元，初核完成，

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68,800元。 

(十六)（編號 33）110 年度 8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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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辦理受保護人心理創傷復健，支出金額計 20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

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20,000元。 

(十七)（編號 34）110 年度 8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，支出金額計 161,570 元，初

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 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61,570元。 

(十八)（編號 35）110 年度 8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(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事項)，支出金

額計 17,8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7,800元。 

(十九)（編號 36）110 年度 8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犯罪被害保護業務（保護業務），支出金額計 140,000 元，初核完成，提交

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140,000元。 

(二十)（編號 37）110 年度 8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

辦理守護馨園—安馨(薪)就業輔助專案，支出金額計 52,800 元，初核完成，

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。 

審核意見：(略)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准予核銷 52,800元。 

參、臨時動議 

  ◎侯瑾瑜觀護人 

    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110 年 6 月修正原始憑證之定義。修正前，受補助單

位檢送核銷之單據皆稱為原始憑證，然修正後，原始憑證限於受補助對

象自己開立之收據或領據，若受補助單位與其他商號交易之收據稱為支

用單據。 

   ◎主任觀護人陳素玉 

一、待法務部檢察司修訂檢察機關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

助作業要點後，再依循修正本署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

注意事項及緩起訴處分金運作之流程圖。 

二、民國 111年 1月 1日起，受補助單位檢送之收據原本(110年 6月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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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前所定義之原始憑證)，需留存於觀護人室，亦或退還受補助單

位自行留存，請主席裁示？ 

  ◎主席裁示 

    本署留存掃描電子檔，單據原本退還受補助單位自行留存。 

肆、散會 

 


